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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覽

本公司於二零一七年六月二十二日根據《公司法》在開曼群島註冊成立為獲豁

免有限公司，以期 [編纂 ]。本集團的附屬公司包括建鵬及偉達。本集團該等附屬公司

的詳情載於本文件「歷史、重組及集團架構－業務發展」一節。

於[編纂]前，本集團經歷重組，且於緊隨重組完成後，本公司之已發行股本由[編

纂 ]前投資者擁有10%及由瑞年擁有90%，瑞年為一間於英屬維爾京群島註冊成立的

公司，其權益之60%由龔先生擁有及40%由徐女士擁有。

緊隨資本化發行及 [編纂 ]完成後，瑞年及 [編纂 ]投資者將分別擁有本公司已發

行股本的 [編纂 ]及 [編纂 ]（並無計及根據購股權計劃可能授出的任何購股權獲行使而

將予配發及發行的任何股份）。

業務發展

本集團的歷史可以追溯到二零零六年六月，當時龔先生及徐女士註冊成立了建

鵬以參與澳門的建築工程。

本集團里程碑

本集團發展的關鍵事項載列如下：

年份 關鍵事項

二零零六年 建鵬於二零零六年六月二十八日在澳門註冊成立。

二零零七年 建鵬首次在土地工務運輸局註冊為建築公司。

二零零九年 偉達於二零零九年十月十五日在香港註冊成立。

二零一一年 建鵬於二零一一年十二月首次獲 ISO 9001:2008認
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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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份 關鍵事項

二零一二年 建鵬獲澳門電力公司授出第一份急修服務合同。

二零一四年 建鵬於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勞工事務局組織的第四
屆建造業安全獎勵計劃中獲授予「最佳安全管理制
度優異獎」。

二零一五年 建鵬於二零一五年六月首次獲 ISO 14001:2004及
OHSAS 18001:2007認證。

二零一六年 建鵬於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勞工事務局組織的第五
屆建造業安全獎勵計劃中獲授予「最佳安全管理制
度及特殊工程項目優異獎」。

建鵬成為澳門建築機械工程商會會員。

二零一七年 本公司於二零一七年六月二十二日在開曼群島註冊
成立，作為為上市而重組的一部分。

企業發展

以下載列我們的營運附屬公司的歷史及發展：

建鵬

建鵬僅在澳門提供 (i)建築及配套服務；及 (ii)急修服務，為二零零六年六
月二十八日在澳門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於註冊成立日期，建鵬已發行股本為
250,000澳門元，由龔先生擁有60%及由徐女士擁有40%。建鵬自其註冊成立起直
至進行重組，仍由龔先生擁有60%及由徐女士擁有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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偉達

偉達為二零零九年十月十五日在香港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於註冊成立日
期，一股認購人股份已發行及配發予初始認購人，初始認購人於二零零九年十二
月七日將該股股份轉讓予龔先生。同日，偉達進一步向徐女士發行及配發一股
股份。偉達自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七日起直至進行重組，一直由龔先生擁有50%及

由徐女士擁有50%。偉達之註冊成立，旨在於香港建築行業尋求潛在商機。然而，

由於該業務計劃此後並無付諸實施，故偉達自其註冊成立起至最後可行日期尚

未開展任何業務活動。

於二零一七年，當我們開始籌備 [編纂 ]時，偉達被用以處理本集團於香港

的行政事務，主要包括：(i)為留駐於香港的行政、會計及財務員工處理薪金相關

事宜；及 (ii)租賃香港辦公室以籌備 [編纂 ]，其詳情載於本文件「業務－物業」一

節。於往績記錄期間及直至最後可行日期，除建鵬向偉達墊付資金供其撥付上

述營運活動外，偉達與本集團其他成員公司或控股股東控制之實體並無訂立任

何交易。

重組

下圖載明重組前我們的企業架構：

龔先生

60% 40% 50%

50% 附註

50%

徐女士

建鵬
（澳門）

桁建
（澳門）

偉達
（香港）

附註： 桁建由獨立第三方桁通基礎工程有限公司擁有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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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售於桁建的權益

桁建於二零一一年十一月十五日在澳門註冊成立為有限公司。於註冊成立日期，

桁建已發行股本為30,000澳門元，由建鵬擁有50%及由獨立第三方桁通基礎工程有限

公司擁有50%。

由於桁建主要從事建築機械租賃，與本集團的主要業務不同，我們決定在重組

期間出售我們於桁建的權益。於二零一七年七月五日，建鵬與建恒機械設備有限公司

（「建恒」）訂立股份轉讓協議，據此，建鵬將一股桁建的股份（相等於桁建的50%股權）

轉讓予建恒（由徐女士及龔寶欣女士（龔先生與徐女士的女兒）分別擁有80%及20%的

權益），代價為15,000澳門元（與轉讓股份的面值相若）。該轉讓已於二零一七年七月

二十六日完成並結清，據此本集團不再於桁建持有任何權益。

亮達之註冊成立

亮達於二零一七年三月一日在英屬維爾京群島註冊成立為有限公司，其獲授權

發行50,000股每股面值1.00美元的股份。於二零一七年五月十日，亮達分別按面值向龔

先生及徐女士發行及配發60股股份及40股股份。

[編纂 ]投資者收購於亮達的權益

作為 [編纂 ]投資，亮達、龔先生、徐女士及 [編纂 ]投資者於二零一七年五月十九

日訂立認購協議，據此，[編纂 ]投資者有條件同意認購亮達的20股股份，佔交易完成

後亮達經擴大已發行股本的10%，代價為13,000,000港元。[編纂 ]投資完成後，亮達分

別向龔先生、徐女士及 [編纂 ]投資者發行及配發48股、32股及20股股份，此後，其由龔

先生擁有54%、由徐女士擁有36%以及由 [編纂 ]投資者擁有10%。有關 [編纂 ]投資的

詳情，請參閱本文件「歷史、重組及集團架構－[編纂 ]投資」一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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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之註冊成立

本公司於二零一七年六月二十二日在開曼群島註冊成立為獲豁免有限公司，以

擔任本集團 [編纂 ]時的控股公司。本公司初步法定股本為380,000港元，分為38,000,000

股每股0.01港元的股份。於二零一七年六月二十二日，一股認購人股份已發行及配發

予初始認購人，並於同日將該股股份轉讓予瑞年。

我們的營運附屬公司之收購事項

於二零一七年五月三十一日，龔先生及徐女士向亮達按面值（即總代價250,000

澳門元）轉讓建鵬的全部已發行股本，據此建鵬成為亮達的全資附屬公司。

於二零一七年六月二十六日，龔先生及徐女士將偉達的全部已發行股本按代價

2港元轉讓予亮達，據此偉達成為亮達的全資附屬公司。

於二零一七年七月十四日，龔先生及徐女士將亮達的合共180股普通股（佔亮達

已發行股本的90%）轉讓予本公司，作為代價，本公司向瑞年發行及配發89股股份。同

日，[編纂 ]投資者將亮達的20股普通股（佔亮達已發行股本的10%）轉讓予本公司，作

為代價，本公司向 [編纂 ]投資者發行及及配發10股股份。於該等轉讓完成後，本公司

由瑞年擁有90%及由 [編纂 ]投資者擁有10%。

於上述轉讓完成後，建鵬及偉達各自成為本公司的間接全資附屬公司，本公司

由 [編纂 ]投資者擁有10%及由瑞年擁有90%，瑞年為一間投資控股公司，由龔先生擁

有60%及由徐女士擁有40%。

[編纂 ]投資

於二零一七年五月十九日，亮達、龔先生、徐女士及 [編纂 ]投資者訂立認購協

議，據此，[編纂 ]投資者有條件同意認購亮達的20股股份，佔交易完成後亮達經擴大

已發行股本的10%，代價為13,000,000港元，此乃由亮達與 [編纂 ]投資者經參考投資

之市盈率約5倍，及根據建鵬於截至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財政年度的純利約

25,979,000澳門元公平磋商後達致。[編纂 ]投資於二零一七年六月一日完成，據此亮

達由龔先生擁有54%、由徐女士擁有36%以及由 [編纂 ]投資者擁有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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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表概述 [編纂 ]投資的進一步詳情：

[編纂 ]投資者 

的資料

駿昇環球精選獨立組合公司基金（「SPC」）為一間

於二零一七年一月三日在開曼群島註冊成立的獨立

投資組合公司，而深圳前海國銀投資基金獨立組合

為一間於二零一七年一月三日由SPC指定的獨立投

資組合公司。SPC從事私募股權投資。

[編纂 ]投資 

的完成日期

二零一七年六月一日

支付代價日期 二零一七年五月二十四日

[編纂 ]投資者 

於資本化發行後持有 

的股份數目

[編纂 ]

[編纂 ]投資者 

支付的每股成本（經計 

及資本化發行）

約 [編纂 ]港元

較 [編纂 ]範圍的折讓 

（經計及資本化發行）

介乎[編纂]及[編纂]（分別根據[編纂]每股[編纂][編

纂 ][編纂 ]港元及 [編纂 ]港元）

於完成 [編纂 ] 

投資後於本公司的持股

10%

於 [編纂 ]後於本公司的持

股

[編纂 ]

本集團的 [編纂 ] 營運資金及其他一般用途

禁售及公眾持股量 [編纂 ]投資者持有的股份不受任何禁售安排所規限

並將計入本公司的公眾持股量，並將與當時之已發

行股份享有同等權益，並將在聯交所 [編纂 ]。

概無任何有關 [編纂 ]投資的特殊權利授予 [編纂 ]投資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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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纂 ]投資者的背景資料

駿昇環球精選獨立組合公司基金（「SPC」）為一間於二零一七年一月三日在開

曼群島註冊成立的獨立投資組合公司，而深圳前海國銀投資基金獨立組合為一間於二

零一七年一月三日由SPC指定的獨立投資組合公司。SPC從事私募股權投資。SPC由

駿昇投資管理（開曼）有限公司（「管理公司」）管理。基於已知悉的資料，於最後可行

日期，SPC由 (i)三間香港上市公司；及 (ii)九名個人投資者根據其各自出資比例自身或

透過其控股公司共同最終擁有，詳情載列如下：

最終擁有人姓名╱名稱 出資比例

郭純恬先生 24.33%

認購方B（為一間於聯交所上市的公司，其主營業務包括： 

(i)買賣建築機械（主要包括基礎機械及鑽探配件）； 

(ii)租賃建築機械（主要為動力及能源機械）；及 

(iii)提供本地運輸服務）

15.63%

王海翔先生 10.42%

認購方D（為個人） 10.42%

認購方E（為個人） 7.29%

林永澤先生（為鄭佩玲女士的配偶） 7.29%

認購方G（為個人） 7.29%

中國新經濟投資有限公司（香港股份代號：0080.HK） 5.84%

吳騰先生 5.21%

認購方J（為一間於聯交所上市的公司，其主營業務為提供民辦 

教育服務、證券投資、物業投資及放債業務）

3.16%

林茂女士 2.08%

認購方L（為個人） 1.04%

就開曼群島互惠基金法而言，SPC為一間受規管的互惠基金並根據開曼群島互

惠基金法於開曼群島金融管理局註冊。於最後可行日期，SPC及深圳前海國銀投資基

金獨立組合不受證監會條例規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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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纂 ]投資者的投資策略及組合

SPC開展廣泛投資以獲取資本收益及利息回報。根據SPC內部備忘錄，SPC目前

分為兩個子基金，以實施以下獨立投資策略：(i)子基金A用於投資投資經理認為屬於

中度風險投資的資產。該等投資可包括上市及未上市股票、債務證券、債券及交易所

交易基金；及 (ii)子基金B用於投資投資經理認為屬於高度風險投資的資產。該等投資

可包括上市及未上市股票、債務證券、投資級以下債券及場內外衍生工具。

SPC的投資組合主要包括 (i)各類市值的聯交所上市公司；及 (ii)於香港經營業務

（如建築業務及集裝箱維修╱存儲業務）的中小規模企業。根據SPC的最新資料，於最

後可行日期，SPC的投資組合規模約為96.0百萬港元，其中：(i)約32.0百萬港元用於收

購一間從事集裝箱維修╱存儲業務公司權益的少數權益及香港一間私營企業的控股

權益；(ii)約13.0百萬港元作為 [編纂 ]投資投資於本集團；(iii)約15.0百萬港元用於投

資承兌票据；(iv)約34.8百萬港元用於投資各類市值的聯交所上市公司；及(v)餘下約1.2

百萬港元現金持作閒置資金。

管理公司就 [編纂 ]投資者的酌情權

根據SPC內部備忘錄，為達致投資目標，管理公司可根據投資策略以及其他若干

限制及控制措施酌情管理、投資及再投資SPC資產。管理公司已委任並授出其上述權

力予駿昇資產管理有限公司，以向SPC提供資產管理服務，惟須受管理公司的整體控

制及監督。駿昇資產管理有限公司為一間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可進行第4類（就證

券提供意見）及第9類（提供資產管理）受規管活動的持牌法團。管理公司及駿昇資產

管理有限公司均由鄭佩玲女士（「鄭女士」，為SPC及管理公司的創辦人及董事）最終

控制。

向本集團引入 [編纂 ]投資者

於二零一七年初舉辦的一次社交活動中，我們的控股股東龔先生結識張少耀先

生（「張先生」），其當時為SPC董事。當時，龔先生已向張先生簡要介紹建鵬的背景及

業務性質。於社交活動後的進一步會晤中，張先生表示有意投資本集團，並受邀多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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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訪我們的總部。於二零一七年五月，龔先生、徐女士及SPC開始就本集團的建議股

權投資進行商討。

就龔先生所知，張先生為SPC董事，其於SPC的主要職責包括：(i)識別主要來自

於香港、澳門及中國大陸私營公司的潛在投資機會；(ii)與SPC潛在投資者進行接洽及

溝通；及 (iii)代表SPC參加投資研討會、行業活動及社交活動。張先生為香港會計師公

會的會員。

張先生現任天山發展（控股）有限公司（「天山」）（香港股份代號：2118）的財務

總監兼公司秘書。彼於二零一零年參與籌備天山於聯交所首次公開發售。張先生目前

負責天山的財務管理、申報、籌資及合規事宜。

[編纂 ]投資給本集團帶來的戰略利益

於決定投資本集團時，SPC基金已進行若干盡職調查工作，包括與我們的高級管

理層討論，檢視我們的運營程序及財務業績，以及研究澳門建築及配套服務行業的前景。

作為盡職調查的一部分，張先生與我們的高級管理層已就業務運營及管理進行討論。

於討論中，張先生與我們分享其在私營公司上市流程方面的經驗，並就日後我們作為

香港 [編纂 ]的潛在業務發展提供若干建議。

於接受SPC的 [編纂 ]投資時，董事已考慮多項因素，包括但不限於：(i)張先生於

上述上市後籌資活動流程領域具有豐富經驗。再者，鄭佩玲女士（為SPC及管理公司

的創辦人及董事）於投資領域擁有逾20年經驗。創立SPC及管理公司前，鄭女士曾任職

於多間證券公司，負責在香港及東南亞國家管理、營銷及推廣證券及經紀業務。作為

SPC的代表，鄭女士不時與董事就亞洲地區的金融市場及商業環境交流意見。張先生

及鄭女士的經驗及意見將有助於本集團在制定業務策略及規劃 [編纂 ]後業務發展方

面掌握商業情報，進而推動本集團取得更好地長期發展；(ii)透過自私募投資基金獲得[編

纂 ]前股權融資，可將提高本集團企業形象，增強我們的業務合作夥伴（包括客戶、供

應商及與我們合作的主要銀行）的信心。鑒於投資經理通常僅在基於其專業知識對投

資目標進行盡職審查及審慎篩選後作出對私營企業的投資決定，董事認為，來自海外

投資基金（如SPC）的注資很可能被我們的業務夥伴視作專業投資機構對我們的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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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隊、長期業務前景及財務實力充滿信心，進而將有助我們把握與彼等的更多商業機會，

包括但不限於獲客戶更多邀請參與大型項目、獲得銀行更好的信用評級及╱或自供應

商取得更優厚的信貸條款；及 (iii)SPC的 [編纂 ]投資展現SPC對我們業務的信心，及作

為對我們的表現、優勢及業務前景的認可。張先生及鄭女士概無自本集團或控股股東

收取或將收取任何費用或酬金。

除下文披露者外，張先生、鄭女士、SPC及天山之間概無其他關係，包括但不限

於任何業務、僱傭或投資關係：

(i) 鄭女士為SPC及管理公司的創辦人及股東；及

(ii) 張先生為 (a) SPC基金的前董事；及 (b)天山的現任財務總監兼公司秘書。

張先生及鄭女士概無自本集團或控股股東收取或將收取任何費用或酬金。

[編纂 ]投資者支付的每股 [編纂 ]成本與 [編纂 ]範圍的差額

如本段上文所披露，由於 [編纂 ]投資者於二零一七年五月決定投資本集團，亮

達與 [編纂 ]投資者參考市盈率約5倍作出投資，而市盈率則基於建鵬（即我們的主要

營運附屬公司）截至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財政年度的純利約26.0百萬澳門元

計算得出。

隨後，於籌備 [編纂 ]申請過程中，本集團主要根據 (i)上市後類似行業其他可資

比較上市公司的市盈率；(ii)直至最後可行日期的發展前景及財務表現；及(iii)建議[編

纂 ]後預期市況等多項因素釐定建議 [編纂 ]範圍。

董事認為 (i)[編纂 ]投資者支付的每股 [編纂 ]成本；及 (ii)[編纂 ]範圍的差額乃主

要為經計及上述基準與因素後定價的差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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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纂 ]投資者的獨立性

除 [編纂 ]投資外，經董事作出一切合理查詢後所深知、盡悉及確信，於最後可行

日期，SPC及管理公司均為獨立第三方。此外，除[編纂]投資外，我們的控股股東與[編

纂 ]投資之間並無訂立其他協議、安排、諒解或承諾。

保薦人的確認

保薦人認為，[編纂 ]投資符合聯交所發出的指引函件HKEx-GL29-12（二零一二

年一月發出，二零一七年三月更新）及HKEx-GL43-12（二零一二年十月發出，二零

一三年七月及二零一七年三月更新），[編纂 ]投資已於就 [編纂 ]首次遞交 [編纂 ]日期

前至少28個完整日完成。

重組及 [編纂 ]投資完成後的企業架構

龔先生

瑞年
（英屬維爾京群島）

60%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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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 10%

100%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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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曼群島）

亮達
（英屬維爾京群島）

徐女士

[編纂]投資者

建鵬
（澳門）

偉達
（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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緊隨 [編纂 ]完成後的企業架構（並無計及因根據購股權計劃可能授出的購股
權獲行使而可能配發及發行的任何股份）

龔先生

瑞年
（英屬維爾京群島）

60% 40%

[編纂] [編纂] [編纂]

徐女士

[編纂]投資者 其他公眾股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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